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激勵措施表 

類別 措 施 內  容 
認證 

級數 

保障 

就業

機會 

應聘 

專職族語老師 

1. 投入教學工作，保障工作機會 

2. 起薪約 3萬元，並按學歷、年資晉薪，最高

達 5萬 1,660元 

3. 取得優級者，月薪加 3,000元 

高、優級 

應聘 

語推人員 

1. 投入族語復振工作，保障工作機會 

2. 起薪約 3萬 6,000元，並按考績及年資晉薪，

最高達 4萬 8,000元 

3. 取得優級者，專業加給 3,000元 

高、優級 

應聘 

族語教保員 

1. 投入族語教學工作，保障工作機會。 

2. 起薪約 3萬 1,120元，並按學歷、年資晉薪，

最高達 5萬 2,240元 

3. 取得優級、高級、中高級月薪加 3,000、

2,000、1,500元 

－ 

瀕危語言 

師徒制 

1. 投入族語傳承工作，使幼童沉浸於族語環境 

2. 族語傳習師月薪 3萬 6,000元 

3. 族語學習員月薪 3萬元 

高級以

上 

獎勵族語保母 

1. 鼓勵以族語托育，使嬰幼兒沉浸於族語環境 

2. 獎勵金 3,000元起，按托育成效提高至 4,000

元。 

－ 

獎勵文健站照服員 
考取中級族語認證每月加薪 1,000 元，中高級

以上加薪 2,000元 

中級以

上 

報考原民特考 取得認證資格者得報考原民特考 
初級以

上 

公務員陞遷 

函請全國原住民族機關比照本會公務人員陞遷

考核表納入認證加分：初級加 2 分、中級加 3

分、中高級加 4分、高級及優級加 6分 

 

升學

保障 

升學加分優待 

1. 取得認證者，加分 35％ 

2. 應考高中職：初級 

3. 應考大專：中級 

－ 

報考公費留學 取得認證資格者得報考公費留學 
中級以

上 

報考師資公費 取得認證資格者得報考師資公費生 
中級以

上 

鼓勵

報考

族語

認證 

族語認證 

報名費優待 
免收取報名費 － 



 

 

地方政府發放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金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 

項次 機關 
通過級別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1 臺北市政府 無 無 10,000元 20,000元 30,000元 

2 新北市政府 無 無 5,000元 10,000元 15,000元 

3 桃園市政府 3,000元 4,000元 5,000元 10,000元 15,000元 

4 花蓮縣政府 無 無 2,000元 5,000元 10,000元 

5 宜蘭縣政府 500元 1,00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元 

6 新竹市政府 500元 500元 500元 500元 500元 

7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8 屏東縣春日鄉公所 500元 1,00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元 

9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 無 無 1,000元 2,000元 3,000元 

10 臺東縣達仁鄉公所 500元 1,00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元 

11 臺東縣金峰鄉公所 500元 1,500元 3,500元 5,000元 無 

12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600元 800元 1,200元 2,000元 2,500元 

13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500元 1,000元 1,500元 2,000元 無 

14 桃園市復興區公所 3,000元 4,000元 5,000元 10,000元 15,000元 

15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500元 1,000元 1,500元 2,000元 2,500元 

 


